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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后的配股方案获得吉林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

度配股发行方案中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公司已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收到了吉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后配股方案的审核意见》的文件（吉

国资发产权[2015]77号），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据长春市国资委请示介绍，长春高新调整后的配股方案仅对原方案中的募

集资金用途进行了修改，其他内容完全不变，募集资金修改的具体内容如下： 

原配股方案募集资金用途为：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80,000万元，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子公司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疫苗生产基地 I

期项目 
4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40,000.00 

合计 180,000.00 

修改后的配股方案募集资金用途为：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8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子公司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疫苗生产基地 I

期项目 
40,000.00 

2 新产品研发投入 8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合计 180,00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长春高新调整后的配股方案经长春市国资委审核并同意修改，根据国务

院国资委《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国有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发行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9]125 号）精神，原则同意经长春

市国资委审核的长春高新调整后的配股方案。其他事宜仍按《关于长春高新技术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配股方案的审核意见》（吉国资发产权

[2015]21号）文件执行。” 

本次调整后的配股方案尚需经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报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1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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